
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徵聘教師公告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 

█（一）擬徵聘之專兼任教師徵聘資訊登載申請表 

  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誠徵教師公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日期：109 年 11 月 6 日 

擬聘單位：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
█ 專 任   職 

 

 

 

  稱 

█  教         授 
擬 

徵 

聘 

名 

額 

專任或兼任教師 1 名 

 
█ 兼 任 █  副    教   授 

 進 修 學 士 班 █  助  理  教  授 

 
碩 士 在 職 

專 班 
  講         師 

所 需 

資 格 條 件 

一、需有博士證書。 

二、專任教師須於本系進修學士班教授課程。 

三、兼任教師必要時須支援本系進修學士班授課。 

應 具 專 長 
政治哲學（以能教授下列課程者優先：西洋政治思想、政治哲學與公共政

策、行政哲學與方法論）。 

應 檢 附 之 

 

文 件 及 著 作 

一、新聘申請書及應聘教師封面資料（請至本系網頁「最新訊息」下載填

寫）。 

二、履歷資料（含照片）。 

三、博士證書影本或博士論文通過口試證明書正本（本申請案最遲須於本

院院教評會召開前，將博士證書影本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文字並簽名，

寄達本系）。如係外國學歷請附中譯本並由駐外單位驗證證明，另請

附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（已具擬聘等級之教師證

書者免附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）。 

四、經歷證件影本（如係外國經歷請附中譯本，並經由駐外單位驗證證明） 

五、個人出入境紀錄（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證明；如非外國學歷初聘者

或已具擬聘等級之教師證書者免附）。 

六、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（已具擬聘等級之教師證書者

免附）。 

七、最近五年（104 年 12 月 1 日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）之代表作及相關

學術著作各乙式 5 份。代表作可為博士論文、專書、期刊論文或專書

篇章；代表作不得為合著；以同一代表作申請應聘本系者，以一次為

限。 

八、最近五年（104 年 12 月 1 日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）著作目錄一覽表

（請至本系網頁「最新訊息」下載填寫）。 

九、碩、博士班成績單。(檢附影本者請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文字並簽名)。 

十、推薦信二封（有教育部頒發教師證書者免附）。 

十一、請提供 2 門擬開設課程之授課大綱（其中 1 門須為政治哲學與公共

政策）。 

註：一、上列資料不齊者，恕無法受理。 

    二、「應檢附之文件及著作」第一、第八項檔案請傳至

lihua@mail.ntpu.edu.tw 

 三、本系教師聘任辦法請參酌：
https://pa.ntpu.edu.tw/uploadFiles/file/20180822/20180822165639_

62085.pdf 

 四、有意申請者，請依擬徵聘系(所)申請截止日(以郵戳為憑)檢附有

關資料文件郵寄至「237303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，國立臺

北大學人事室收」【請註明應徵系所、應徵類別及應徵者姓名】。 

 五、應聘資料不另退還，如需檢還請提前告知。 

https://pa.ntpu.edu.tw/uploadFiles/file/20180822/20180822165639_62085.pdf
https://pa.ntpu.edu.tw/uploadFiles/file/20180822/20180822165639_62085.pdf


申 請 截 止 日 期 109 年 12 月 09 日(以郵戳為憑) 

起 聘 日 期 110 年 8 月 1 日 

單                  位   

 

 

聯        絡        人 

聯絡人：林麗樺助教 

電話：(02)8671-1006，(02)8674-1111 轉 67447。 

傳真：(02)8671-9223 

E-mail: lihua@mail.ntpu.edu.tw 

 

(接續公告二) 

mailto:lihua@mail.ntpu.edu.tw


█（二）擬徵聘之兼任教師徵聘資訊登載申請表 

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誠徵教師公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日期：109 年 11 月 6 日 

擬聘單位：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
 專 任   職 

 

 

 

  稱 

█  教         授 
擬 

徵 

聘 

名 

額 

兼任教師 1 名 

 
█ 兼 任 █  副    教   授 

 進 修 學 士 班 █  助  理  教  授 

 
碩 士 在 職 

專 班 
  講         師 

所 需 

資 格 條 件 

一、需有博士證書。 

二、必要時須支援本系進修學士班授課。 

應 具 專 長 
公共事務大數據分析或資料科學 

應 檢 附 之 

 

文 件 及 著 作 

一、新聘申請書及應聘教師封面資料（請至本系網頁「最新訊息」下載

填寫）。 

二、履歷資料（含照片）。 

三、博士證書影本或博士論文通過口試證明書正本（本申請案最遲須於

本院院教評會召開前，將博士證書影本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文字並

簽名，寄達本系）。如係外國學歷請附中譯本並由駐外單位驗證證

明，另請附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（已具擬聘等

級之教師證書者免附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）。 

四、經歷證件影本（如係外國經歷請附中譯本，並經由駐外單位驗證證

明） 

五、個人出入境紀錄（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證明；如非外國學歷初聘

者或已具擬聘等級之教師證書者免附）。 

六、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（已具擬聘等級之教師證書

者免附）。 

七、最近五年（104 年 12 月 1 日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）之代表作及相關

學術著作各乙式 5 份。代表作可為博士論文、專書、期刊論文或專

書篇章；代表作不得為合著；以同一代表作申請應聘本系者，以一

次為限。 

八、最近五年（104 年 12 月 1 日至 109 年 11 月 30 日）著作目錄一覽表

（請至本系網頁「最新訊息」下載填寫）。 

九、碩、博士班成績單。(檢附影本者請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文字並簽

名)。 

十、推薦信二封（有教育部頒發教師證書者免附）。 

十一、請提供 2 門擬開設課程之授課大綱。 

註：一、上列資料不齊者，恕無法受理。 

    二、「應檢附之文件及著作」第一、第八項檔案請傳至
lihua@mail.ntpu.edu.tw 

 三、本系教師聘任辦法請參酌：
https://pa.ntpu.edu.tw/uploadFiles/file/20180822/20180822165639

_62085.pdf 

 四、有意申請者，請依擬徵聘系(所)申請截止日(以郵戳為憑)檢附

有關資料文件郵寄至「237303 新北市三峽區大學路 151 號，國

立臺北大學人事室收」【請註明應徵系所、應徵類別及應徵者

姓名】。 

 五、應聘資料不另退還，如需檢還請提前告知。 

https://pa.ntpu.edu.tw/uploadFiles/file/20180822/20180822165639_62085.pdf
https://pa.ntpu.edu.tw/uploadFiles/file/20180822/20180822165639_62085.pdf


申 請 截 止 日 期 109 年 12 月 09 日(以郵戳為憑) 

起 聘 日 期 110 年 8 月 1 日 

單                  位   

 

 

聯        絡        人 

聯絡人：林麗樺助教 

電話：(02)8671-1006，(02)8674-1111 轉 67447。 

傳真：(02)8671-9223 

E-mail: lihua@mail.ntpu.edu.tw 

(接續公告三) 

 

mailto:lihua@mail.ntpu.edu.tw


█（三）擬徵聘之專業技術人員（教師類）徵聘資訊登載申請表 

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誠徵教師公告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日期：109 年 11 月 6 日 

擬聘單位：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 

 專 任   職 

 

 

 

  稱 

 教 授 級 
擬 

徵 

聘 

名 

額 

專業技術人員

（教師類）1名 
█ 兼 任 ▇ 副 教 授 級 

 進 修 學 士 班 ▇ 助 理 教 授 級 

 
碩 士 在 職 

專 班 

▇ 講 師 級 

所 需 

資 格 條 件 

一、需具備「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」及「本

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」之資格，辦法請參

閱本系網頁。 

二、必要時，須支援本系進修學士班授課。 

應 具 專 長 公共事務大數據分析或資料科學 

應 檢 附 之 

 

文 件 及 著 作 

一、新聘申請書（請至本系網頁「最新訊息」下載填寫）。 

二、最高學歷影本（證書影本加註「與正本相符」文字並簽

名）。如係外國學歷請附中譯本並由駐外單位驗證證明，

另請附經駐外單位驗證之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（已具擬

聘等級之教師證書者免附國外學歷歷年成績證明）。 

三、經歷證件影本（如係外國經歷請附中譯本，並經由駐外

單位驗證證明）。 

四、個人出入境紀錄（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證明；如非外

國學歷初聘者或已具擬聘等級之教師證書者免附）。 

五、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（已具擬聘等級

之教師證書者免附）。 

六、專業作品或足供佐證專業能力之分析報告（與大數據分

析或資料應用相關）乙式五份。 

七、作品、特殊造詣成就事蹟一覽表（請至本系網頁「最新

訊息」下載填寫）。 

八、專業經歷說明（請以 A4 繕打，扼要說明工作經驗與應聘

專長之間的關連性）。 

九、請提供 2 門擬開設課程之授課大綱。 

 

註：一、上列資料不齊者，恕無法受理。 

    二、「應檢附之文件及著作」第一、第七項檔案請傳至

lihua@mail.ntpu.edu.tw 

 三、有意申請者，請依擬徵聘系(所)申請截止日(以郵戳

為憑)檢附有關資料文件郵寄至「237303 新北市三峽區

大學路 151 號，國立臺北大學人事室收」【請註明應

徵系所、應徵類別及應徵者姓名】。 

四、應聘資料不另退還，如需檢還請提前告知。 

申 請 截 止 日 期 109 年 12 月 09 日(以郵戳為憑) 

起 聘 日 期 110 年 8 月 1 日 



單                  位   

 

 

聯        絡        人 

聯絡人：林麗樺助教 

電話：(02)8671-1006，(02)8674-1111 轉 67447。 

傳真：(02)8671-9223 

E-mail: lihua@mail.ntpu.edu.tw 

 

mailto:lihua@mail.ntpu.edu.tw

